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省域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计划任务书） 分值

重组和建成1个校级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所
参与每人1分（各二级学
院不高于6分）

建成1个汕头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
参与每人1分（各二级学
院不高于6分）

聘用潮汕文化技能兼职教师3名以上
2分/位（各二级学院不
高于6分）

启动建设1个校级潮汕文化特色教学创新团队 20分/团队

建成校级1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 20分/团队

深化1个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所
参与每人1分（各二级学
院不高于6分）

潮汕文化技能兼职教师开展校内文化传承活动3场
2分/场次（各二级学院
不高于6分）

主持潮汕文化学术研讨会1场
2分/场次（各二级学院
不高于6分）

省级潮汕文化教育教学改革实践项目或省级文化素质教育教学改革项目1个
每项20分（各二级学院
不高于20分）

获得省级立项高技能兼职教师1项（或省非遗传承人1项） 10分/个

出版潮汕文化研究的学术著作，论文或宣传图册2项

论文或宣传图册2分/
项，学术著作10分/项
（各二级学院不高于20
分）

累计建成1个教育部“侨乡潮韵”中外人文产教融合基地
80分/项（各二级学院不
高于80分）

推进“侨乡潮韵”教育部中外人文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建成1个校级VR三维动捕
实训室全媒体中心

推进“侨乡潮韵”教育部中外人文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建成1个校级动漫设计中
心

开展“侨乡潮韵”中外人文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启动建设1个校级潮汕文创空间

推进“侨乡潮韵”教育部中外人文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开展潮汕文创空间二期
建设

累计建成1个广东省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基地
80分/项（各二级学院不
高于80分）

建成1个校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
20分/项（各二级学院不
高于20分）

累计建成2门以上校级“潮汕文化+劳动教育”课程
20分/项（各二级学院不
高于20分）

累计建成1门以上校级“潮汕文化+思政教育”课程
20分/项（各二级学院不
高于20分）

累计建成1门以上校级“潮汕文化+美育课程
20分/项（各二级学院不
高于20分）

校级“潮汕文化+体育课程
20分/项（各二级学院不
高于20分）

校级“云上潮汕”资源库
30分/项（各二级学院不
高于30分）

“云上潮汕”资源库访问量达到1万人次以上 不单独计分

校级2门“中文+职业技能”在线精品课程通过验收，传播到海外
20分/项（各二级学院不
高于20分）

建成1个教育部中外人文经世学堂项目
20分/项（各二级学院不
高于20分）

11.潮汕文化

传承与创新

11-1研究“侨
”资源，“云
上潮汕”聚侨
情

11-2建设“侨
”平台，“侨
乡潮韵”汇侨
智

11-3弘扬“侨
”文化，潮汕
家园凝侨心

11-4“中文+

职业技能”，
华文教育助
侨胞

不单独计分


